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综合评价指标体系
	指标
	占比
	评分方法

	综合
	30%
	满分值100分。评议小组结合学生的问题意识、语言逻辑表达能
力、思维及反应能力、研究能力、创新潜力5个方面综合打分。

	科研训练
	20%
	满分值 100 分，学生参与的科研训练须完成立项且成功结项，取最具代表性科研训练，同一指标中有多项得分时不累加。
   䇹政学者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：主持人50-100分，成员10-49分
省级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：主持人25-50分，成员0-24分
校级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、院级“走近哲学·走进社会”科研培育项目：主持人15-30分，成员0-14分

	
	
	备注：评议小组结合学生提交的具体科研训练情况进行打分。

	竞赛获奖
	10%

	满分值 100 分。 须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学科竞赛、专业大赛，取最具代表性奖项，同一等级中有多项得分时不累加。
国家级奖励：特等奖100分、一等奖（冠军/金奖）80分、二等奖（亚军/银奖）60分、三等奖（季军/铜奖）50分、优秀奖40分； 
省部级奖励：特等奖50分、一等奖（冠军/金奖）40分、二等奖（亚军/银奖）30分、三等奖（季军/铜奖）25分、优秀奖20分； 
校级奖励：特等奖30分、一等奖（冠军/金奖）25分、二等奖（亚军/银奖）20分、三等奖（季军/铜奖）15分、优秀奖10分。

	
	
	备注：评议小组结合学生提交的具体获奖情况进行打分。主持人按照以上标准计分，成员按0-1/2主持人计分。其中国家级奖励主持人与成员均计满分、省部级奖励成员取前三位、校级奖励成员取前两位。

	科研成果

	20%

	满分值 100 分。是须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成果（论文或专利），取最具代表性成果，同一指标中有多项得分时不累加。
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、A类期刊、CSSCI/SSCI/A&HCI期刊：100分（第一作者）、0-50分（第二作者及以后）
C刊扩展版、北大核心、CSCD期刊：80分（第一作者）、0-40分（第二作者及以后）
正式出版刊物上的一般性论文：0-20 分（第一作者）

	
	
	备注：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（含本校教师为第一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、或本人为通讯作者均视为第一作者）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。评议小组结合学生提交的具体成果情况进行打分。出版物等级参照兰州大学现行科研成果相关认定标准执行。

	社会志愿服务
	10%

	满分值 100 分。
五星级志愿者：100 分
四星级志愿者：80 分—100 分
三星级志愿者：60 分—80 分
二星级志愿者：40 分—60 分
一星级志愿者：20 分—40 分
其他（未获星级志愿者证书者）：0—20 分

	
	
	备注：评议小组结合学生志愿服务具体情况进行打分。

	国际组织实习
	10%
	满分值 100 分。同一指标中有多项得分时不累加。
参加国境外交流学年制项目和具有国际组织实习经历：100分
参加国境外交流学期制项目：90分
参加国境外短期制（1-3个月左右）项目:70分 
参加短期（少于1个月）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：50分（需提供参会证明）

	
	
	备注：
1.学生提供国境外交流或国际组织实习支撑材料，评议小组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打分。
2.学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，只取一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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